








苏左环审表〔2024〕11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苏尼特左旗100MW/400MWh压缩空气储能1#示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bookmark: _GoBack]
苏尼特左旗元储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由内蒙古汇远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苏尼特左旗100MW/400MWh压缩空气储能1#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我局委托内蒙古墨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估，出具了评估报告（墨菲评估〔2024〕76号）。依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关于委托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锡署环字[2021]41号），现将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产业政策及“三线一单”符合性
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满都拉
图镇萨如拉塔拉嘎查，规划用地面积为32.79公顷。苏尼特左旗元储科技有限公司拟新建100MW/400MWh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建设内容包括100MW/400MWh新型非补燃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一座，分地面工厂部分和储气库部分；地面工厂部分主要包含压缩空气储能各设备安装、试验厂房、升压站、控制室、综合楼、宿舍、食堂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配空气压缩机组1套，100M透平机组1套，储换热子系统1套及附属冷却系统。储气库容积6万立方米。项目主要用于提升电网稳定性，改善新能源消纳问题。 
项目用地类型为天然牧草地，涉及基本草原481.22亩，需依法办理征占用草原手续。项目供水由自打井供给，深井井径为200mm，井深为150m。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拉运至满都拉图镇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施工用电引自附近10kV线路。新建364m2锅炉房1座，内设2台电锅炉，用于冬季供暖。 
项目总投资105400万元，环保投资为202.21万元，占总投资的0.19%。
（一）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该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中的“新型电力系统技术及装备”，具体包括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各类新型储能技术及应用。项目已取得锡林郭勒盟能源局的项目备案告知书，项目代码为2408-152523-60-01-915824。这意味着项目已经得到了地方能源局的批准，符合地方产业规划和能源发展需求。 
（二）选址合理性分析 
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萨如拉塔拉嘎查，该地区具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适合建设新能源项目。项目规划用地面积为32.79公顷，用地类型为天然牧草地，符合当地土地利用规划。项目选址避开了自然保护区、水源地、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等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根据苏尼特左旗自然资源局的复函，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符合生态保护的要求。项目涉及基本草原和非基本草原的占用，但建设单位正在依法办理征占用草原审核审批手续，以确保合规性。项目选址合理，通过采取适当的环保措施和风险管理，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可控，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三）“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项目选址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要求。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废水、废气、噪声等污染物的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不降低区域环境质量。项目在资源利用上，如土地使用、水资源消耗等方面，均在区域资源可承载范围内，不超出资源利用的上限。项目选址位于苏尼特左旗一般管控单元，也符合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方面政策要求。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在项目的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废气防治措施集中在扬尘控制，具体措施如施工现场管理，建筑施工现场实行 100%围挡，确保粉尘不外泄。裸露的土方和地面 100%覆盖，防止风蚀扬尘。工地主要道路 100%硬化，减少车辆行驶时产生的扬尘。 
配备洒水车对施工现场及运输道路定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驶出工地前，确保清洗干净，防止土石撒落，对临时堆放的土方进行苫盖，并采取围挡措施以减少风蚀。 
临时弃渣场在大风天气时，增加洒水频率，保持堆场湿 
润，以减少扬尘。临时堆放的土石方需及时铺平、碾压，降低扬尘产生的概率。对弃渣场裸露区域设置围挡或苫盖措施，防止起尘。 
通过以上措施，项目确保施工和运营期间的废气排放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限值，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得到有效控制。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产生的员工生活污水将通过化粪池进行初步处理，然后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确保不直接排放到外部环境中。项目设置干湿复合节水型闭式冷却塔，循环冷却水系统及软水系统排水排入废水收集池，后运至满都拉图镇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产生的废水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通过这些措施，项目旨在减少对水环境的影响，保护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确保水体的质量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在设计和施工阶段，项目将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以降低噪声源的强度。对产生噪声的设备采取基础减振措施，减少噪声通过固体传播。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在夜间进行高噪声作业，以减少对周围环境和居民的影响。施工期间，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噪声，如设置临时声屏障、限制施工车辆鸣笛等。通过这些措施，项目旨在将噪声影响降至最低，保护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并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的要求。 
（四）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项目产生的员工生活垃圾将集中收集，并定期清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进行集中处置。
项目在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零部件、废机油、废润滑油等危险废物，将采用带盖容器收集，并暂存于危废暂存间，最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项目设置了专门的危废暂存间，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包括防渗处理、导流槽、集液池等，以防止危废泄漏对环境造成污染。在危废暂存间设立危险废物警示标志，并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对于进出存放库的危废进行严格登记。危险废物的运输将使用专用运输工具，并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向相关部门报告。 
对于可能发生的变压器油泄漏事故，项目在主变压器底部设置了贮油坑，并将泄漏的油排至事故油池，事故油池进行了防渗处理，确保不会对地下水和土壤造成污染。 
通过这些措施，项目确保固体废物得到安全、合规的处置，防止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苏尼特左旗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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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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